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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同财务及相关业务部门与外方对项目规模、资金预算、实施领

域、期限等具体内容进行充分评估，确定是否立项。 

四、国际合作项目的签署工作由市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、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本单位国际合作项目管理的程序办理。项

目协议签署前，应当经财务、法律、卫生等专业审核，按照“三

重一大”事项决策程序要求，经签署部门领导会议等审议通过。

涉及中医药合作的项目，可由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、签署。各级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“谁签署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本级国际

合作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 

五、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省中医药管理局、委（局）直

属单位为协议签署主体的，应在项目协议签署之日起 15 日内将

协议文本报省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处备案，在每年 1月底之前向

省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处报送年度工作报告（包括项目名称、项

目进展情况、预算执行情况等），在项目执行完毕之日起 3 个月

内向省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处报送项目总结报告。省卫生健康委

为协议签署主体的，应在项目协议签署之日起 15 日内将协议文

本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司备案。 

六、项目执行单位要根据项目协议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，按

照属地化原则报送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

如调整项目实施范围、资金等涉及项目协议内容的重要事宜，项

目执行单位要及时向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，并按照本通知

规定重新立项。项目执行单位应当在项目执行完毕之日起 3个月

内，向外方和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项目总结报告。委（局）

直属单位为项目执行单位的，除按属地化原则报送市级卫生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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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门外，还应将工作计划和项目总结报告报省卫生健康委国

际合作处备案。 

七、外方管理人员或专家（含外方驻华办事机构的中、外籍

工作人员）赴项目点的考察或督导等，要列入工作计划中。如在

计划外安排的考察或督导活动，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省中医

药管理局、委（局）直属单位为协议签署主体的，原则上要提前

1个月向省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处报备。市级医疗卫生机构为协

议签署主体的，原则上要提前 1个月向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

备。 

八、国际合作项目如涉及生物安全，应报请本级（市级及以

上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并在项

目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日内将项目协议文本及相关审批意见报本

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外事部门和相应业务主管部门备案。涉及生

物医学研究的科研项目，按原程序办理。国际合作项目如涉及国

家安全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医学伦理等事宜，应当在项目协议签署

或备案前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。对项目中的涉外统计调

查，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，必要时报统计部门批准。项目成

果如可能涉及国家秘密的，公开发表前，须按有关规定进行保密

审查。 

九、外方为非政府组织的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境外非政府组

织管理法律法规，在公安厅完成登记注册手续，或符合开展一次

性临时活动的有关要求，方可与中方签署合作协议。 

十、市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其直属和联系单位原则

上不与外国企业直接签署项目合作协议（包括备忘录、行动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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